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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8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围海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211 

 

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破产重整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无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关于控股股东重整被法院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上市公司”）控股

股东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围海控股”、“控股股东”）以“无

法清偿到期债务”、“资产已经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”、“已经明显缺乏清偿能力”、

“具有重整挽救价值，且重整具有较高的可行性”为由，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

提交了重整申请书。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、8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

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中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申请破产重整的提示

性公告》及《关于控股股东申请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》，日前，公司收到围海控

股转达的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（【2020】浙 02 破申 24 号），

《民事裁定书》表示，“根据围海控股公司的登记部门和注册地址，本院对围海

控股公司申请破产重整案件具有管辖权。围海控股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资产

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已具备破产原因。但据申请人围海

控股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，其对外投资有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该

企业是 A 股市场唯一的民营水利上市公司，拥有众多行业稀缺的施工资质，从

事水利建设超过三十年，承建了港珠澳大桥东人工岛、引江济淮、上海东海大桥

等重点工程，具有较大的投资价值，故围海控股公司具备重整价值。此外，围海

控股公司的股东、职工及主要银行债权人均支持重整，其提供的重整计划也具有

一定的可行性，具有重整可能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



 

2 

 

条、第七条第一款、第十三条、第七十条第一款、第七十一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、第二

条、第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一、受理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。 

二、指定北京市中伦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、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、中汇会计

师事务所为本案破产管理人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” 

二、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1、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、财务、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。控股股东的破

产重整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2、若成功实施破产重整，将有利于改善控股股东资产负债结构，有利于为

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，并解决控股股东对公司的违规担保、资金占用等一系

列问题。如果不能顺利实施，控股股东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。敬请投资者理

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


